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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科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协议签订情况 

近期，东莞市科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航天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航天智慧能源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研究院”）签订了《关

于成立航天—科旺联合智慧能源项目发展中心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希望通过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在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上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强大

合力推进智慧能源及轨道交通产业的长足发展。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 

上海航天智慧能源研究院隶属于上海航天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唯一一

家集太阳能光伏、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动力储能、微网系统于一体的多能互补综

合能源研究、开发、建设、运行的智慧能源研究院，也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唯一的多能互补综合能源利用的研发及产业化平台，是中国航天创建上海市智慧

能源科创中心的牵头单位。航天研究院致力于推进航天成熟技术的民用产业化研

究，让航天技术造福人类的生产、生活，在分布式能源领域经验丰富、实力雄厚、

技术团队一流。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经过前期商务互访及友好交流，双方均有意愿共同开展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

及项目合作，充分发挥各自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础上，形成强大的合力推进智慧能

源及轨道交通产业的长足发展，双方就该具体的合作项目加以明确，发挥各方的

优势，履行好各自的义务，共同成立“航天—科旺联合智慧能源项目发展中心”，

确保项目的成功和合作的顺畅。 

四、战略合作对本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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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本公司进一步向分布式能源和智慧能源领域的业务拓

展，利用双方各自优势共同研发“多能互补的智慧能源项目”以提升未来市场发

展战略规划及提升市场占有率。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符合本公司的长远利益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将对本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

不涉及具体金额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航天智慧能源研究院与东莞市科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立航天—科

旺联合智慧能源项目发展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东莞市科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9月 20日 


